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信息

	1.项目名称：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项目

2.采购方式：自行采购
3.采购预算金额：不超过30万元
4.资金来源：预算内资金

5.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6.采购单位：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7.经办人及联系方式：陈工，0755-28333964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定期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对政府采购供应商库中注册有效的供应商进行集中查询，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3.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
4.具有城市管理相关规划或公园、绿道等规划设计业绩。

5.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分包、转包。

6.投标人具有城乡规划编制资质或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

	三、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攻坚期，也是新区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集中承载区的重要时期。科学编制城市管理发展“十五五”规划意义重大，在总结“十四五”大鹏新区城市管理成效和经验基础上，分析新时期城市管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城市管理的新理念、新定位和新目标，确定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推动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服务内容：协助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新区“十五五”城市管理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安排，制定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符合新区区情、人民群众满意的高水平、高质量规划。项目的服务内容具体为：

1.项目调研：对新区城市管理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的成效、经验和痛难点，摸清“十四五”期间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实施状况，确保调研内容严谨科学、数据精准可靠、建议切实可行，为科学编制新区城市管理发展“十五五”规划奠定基础。

2.规划写作：对新区城市管理基础条件开展科学评估，深入论证新区城市管理发展存在的优势与挑战，明确“十五五”期间的发展目标，梳理规划期间重点任务、确定规划期间重大项目，提出规划期间保障规划实施的主要措施等，形成规划报告初稿。

3.完善规划：根据规划征求意见情况，对规划文本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适时开展专项调研进行补充完善，确保规划全面、系统、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具有充足的数据、材料支撑。

4.成果文件：形成规划成果《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发展“十五五”规划》文本及电子文件，格式规范、内容完整，为新区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坚实指引。

	四、商务需求

	1.服务方式：采用全包干的方式，即项目服务任务包干（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等），甲方将项目服务交给乙方，相应的经费按约定支付给乙方，乙方按市、区相关标准及甲方的要求开展项目服务工作，并接受甲方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验收。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报告通过验收为止。

3.服务地点：大鹏新区。
4.付款方式：按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相关规定，由甲乙双方自行协商付款方式。因政府财务部门支付程序原因导致支付迟延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其他要求

	1.投标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或作无效投标处理：

①投标书未按规定密封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或投标文件签署不符合要求的。

②投标单位不符合相关资格要求的。

③投标单位不符合项目报价要求的。

2.中标单位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或部分分包给第三者，将终止合同，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
3.弄虚作假及其他不正当行为的，将终止合同，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
4.违反劳动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造成恶劣影响，将终止合同，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


评审方法

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由采购单位组成采购小组按照评分细则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量化打分，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人。

确定中标供应商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或服务方案优劣顺序排列。

评审时，按照以下量化的评审因素，对各投标文件进行分析和比较：
	评分项及评分规则
	权重

	一、价格部分
	2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权重
	按公式计算

	二、技术部分
	40

	序号
	内容
	权重
	评分规则
	评分方式

	1
	项目服务方案
	15
	对项目服务方案的全面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进行评审。根据投标人项目服务方案响应情况横向对比打分。

评审标准：

优：服务方案完善可行、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得13-15分；

良：服务方案内容较全面、针对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强，得10-12分；

中：服务方案内容完整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均一般，得6-9分；

差：服务方案内容不科学、不完整、针对性较弱，得1-5分。

不提供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2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5
	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评审。
根据投标人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响应情况横向对比打分。
评审标准：
优：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准确、应对措施有针对性、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完善，得13-15分；

良：项目重点难点分析较准确、应对措施较有针对性、相关的合理化建议较完善，得10-12分；

中：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准确性一般、应对措施针对性一般、相关的合理化建议不够完善，得6-9分；

差：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不准确、应对措施不具有针对性、相关的合理化建议不完善，得1-5分。

不提供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3
	质量保障措施
	10
	对项目完成的质量保障措施进行评审。

根据投标人对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响应情况横向对比打分。

评审标准：

优：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全面具体、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9-10分；

良：项目质量保障措施较全面具体、较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7-8分；

中：项目质量保障措施全面具体性一般、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得4-6分；

差：项目质量保障措施不全面不具体、不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得1-3分。

不提供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三、商务部分
	35

	序号
	内容
	权重
	评分规则
	评分方式

	1
	有效业绩
	15
	1.评审标准：投标人提供城市管理相关规划或公园、绿道等规划设计类项目业绩情况。

每提供1个得3分，提供5个项目业绩得15分，最高得15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证明文件：投标人必须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或相关文件，原件备查。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评审专家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2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情况
	9
	对拟安排的项目团队人员职称、资格（资质）等情况进行评审。

按照投标人为本项目拟安排的项目团人员（不少于3人）情况进行评审：

1.评审标准：

（1）项目团队负责人具有城市（乡）规划类或园林景观类高级职称的，得3分；项目团队负责人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证书的，得2分；本项最高得5分。
（2）项目团队人员中具有城市（乡）规划类、园林景观类高级职称的，每一人得2分；具有城市（乡）规划类、园林景观类中级职称的，每一人得1分；本项最高得4分。

2.证明文件：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人缴纳的项目团队成员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及团队人员职称证书。
	采购小组打分

	3
	企业资质
	6
	1.评审标准：

6分：同时具备城乡规划编制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甲级；
3分：同时具备城乡规划编制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乙级；或其一为甲、另一为乙级；
2分：具备城乡规划编制或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资质1个乙级。

其它情况不得分。

2.证明文件：需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采购小组打分

	4
	体系认证
	3
	1.评审标准：根据投标人具有的以下有效认证证书评分
（1）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每提供1个有效的证书得1分，三证齐全得满分3分。
2.证明文件：提供上述在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未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清晰无法辨别的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5
	售后服务承诺
	2
	1.评审标准：

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及自身管理经验（例如可从工作汇报、研究成果修改等方面进行承诺，仅供参考），提出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
2.证明文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按要求提供的得2分，不提供或未加盖投标人公章的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四、诚信情况
	5

	序号
	内容
	权重
	评分规则
	评分方式

	1
	诚信评审
	5
	1.评审标准：

对投标人在政府采购领域诚信情况进行评审：
依据深财购[2013]27号文的有关规定，投标人不存在不诚信情况且按照相关格式（详见附件1）要求提供诚信承诺函的，得5分；投标人存在不诚信情况的不得分。
2.证明文件：须按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诚信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不得作出任何调整或修订，否则视为无效证明文件。
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或者提供的证明文件不符合要求的或者提供的证明文件不清晰导致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采购小组打分


有投标意向的供应商，应根据本采购需求第二条之要求，于2025年3月18日下午5:00之前将相关材料一式三份（需加盖公章）密封后报送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报名地址：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业大道140号奔康工业区A8栋418

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3月13日

附件：

投标承诺函

致：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名称)    的投标，作出如下承诺：

（1）我公司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2）我公司承诺参与本项目投标时不存在处于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情形。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名（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诚信承诺函
致：深圳市大鹏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我公司承诺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违法违规事实成立的；

（二）未按本条例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

（四）以非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的；

（五）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

（六）在采购活动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七）恶意投诉的； 

（八）向采购项目相关人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当利益的； 

（九）阻碍、抗拒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十）履约检查不合格或者评价为差的；

（十一）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我司存在以上情形，被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57条处罚、或者上述行为超出法定追诉时效未被追诉、或者上述情节轻微未给予禁止参加政府采购的行政处罚，我司自愿承担虚假应标以及其他一切不利的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名（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